屏東縣114學年度第1期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導師職務加給差額及教保費自我檢核表(請依序檢附)
幼兒園名稱：

幼兒園電話：

	編號
	項目
	內容及園方自我檢核
	縣府審核結果

	1. 
	送件日期
	□寄件-請於資料備齊後，即可(寄)送至縣府教育處
	□通過

□補件

	2. 
	請領清冊

(一式兩份)
	□教保系統上的資料與紙本資料一致

□114年8月-115年1月請領人資料印在同一份上
□資料核對無誤並簽名及填寫電話

□園方已確認無誤並核章
	□通過

□補件

	3. 
	勞保或健保資料(擇一)
	□證明上方有幼兒園名稱

□證明上方有各請領人姓名(請標示)
□證明上方能看出請領人114年8月至115年1月有在幼兒園內(影本需蓋與正本相符章)
	□通過

□不通過

□補件

	4. 
	教職員清冊

教職員離職清冊
	□上方有每一請領人姓名(請標示)
□園方已確認無誤並核章
	□通過

□補件

	5. 
	個人領據
共________份

切結書____份
※此項請勿與其他資料訂在一起，以免破損。
	□幼兒園名稱及大印
□請領人簽名及私章
□請領人相關資料填寫無誤

□更正處已核章
□存摺影本與請領清冊帳號相同，確實貼上且影印清晰
□未更改個人領據格式，並依清冊排序
□符合資格但不請領人已寫切結書

＊為簡化幼兒園導師職務加給及教保費申請審核流程，並加速撥款作業，建議申請人提供個人「郵局帳戶」或「台灣銀行帳戶」，俾利及早撥款作業。
＊如申請人員離職已有在前園所申請，請於新園所申請時檢附同一個帳戶，勿再另外使用不同帳戶。
＊另有更名之教保服務人員請用新名字申請。
	□通過

□補件
備註：自領    人


	6. 
	其他


	□已轉知園內教保服務人員周知可申請資格
□園方願配合退匯盡速傳真資料核對
□園方確認找回離職人符合申請資格之人員
□以上資料如有造假、謊報、掛名等不實之情形，本園願付一切法律責任，並退回所領之導師費差額及教保費款項。
	115年___月___日


